
Submission Date

提案名稱提案名稱

預計主持人預計主持人

聯絡人聯絡人

組織組織/單位單位

E-mail

所屬利益關係者類別所屬利益關係者類別

提案所屬子議題提案所屬子議題

請描述擬討論之議題請描述擬討論之議題

預期時間預期時間

預計與談人（建議預計與談人（建議 3~5人）人）

2017 TWIGF工作坊提案書

2017-04-07 20:01:34

論如何透過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防制網路霸凌

姓名姓名 組織組織/單位單位 職稱職稱

黃益豐 iWIN網路內容防護機構 執行長

劉 昱均

iWIN網路內容防護機構

june_liu@mail.tca.org.tw

政府委託單位

網路人權

2015年藝人楊又潁遭受網路霸凌後選擇自殺，網路霸凌議題開始受到各方重視。2016年
大學發生校園性侵案件，因學校處理不當，相關關係人發文自清，引發網民群體撻伐，

也讓該案細節遭公開討論，造成學校、受害者再次傷害

；2017年陳姓女模遭殺害，調查過程中陳姓女模的好友梁姓女模涉嫌殺害遭警方聲押，
梁姓女模的社交平台因此充斥著網民的各種攻訐言論，但經警方調查後梁姓女模因為有

不在場證明而獲釋，此時網民紛紛刪除當時在社交平台上的言論，該情形被戲稱為「網

路逃難潮」。

從近年的大型社會案例中，可以發現民眾已習慣透過網路表意，無論是透過網路爆料、

自清或是撻伐；然而，言論自由與霸凌行為的界線，隨著網路的匿名性、即時性越來越

模糊。以梁女案來看，網友在案情未清的時候以一種未審先判的態度進行評論、攻擊，

看似為正義發聲的言論，可否以言論自由，來正當或合理化他們的發言與批評？

基此，我們將針對本次主題「論如何透過多方利害關係人機制防制網路霸凌」進行以下

探討：

主題演講-
　主題1：無所不在的言論傷害 ：論網路霸凌之態樣（25分鐘）
　主題2：自由與限制 ：論言論自由與霸凌之界線（20分鐘）
綜合與談-
　如何透過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防制網路霸凌（40分鐘）

90分鐘 （建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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